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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守則及註冊商標使用方法 

 
生效日期：18 November 2025 

目的與範圍 

本指引旨在向國際可持續發展協進會（ICSD）之現有會員，清晰、專業及符合法律規範

地說明 ICSD 會員資格要求, 認可 ESG 策劃師（CEP®）及認可 ESG 管理師（CEM®）

認證之正確使用方法及 CEPAR® 方法論之正確引用方式。 

 
 

商標擁有權及使用資格 
 

1. ICSD 為認可 ESG 策劃師（CEP®）、認可 ESG 管理師（CEM®）及 CEPAR® 方

法論註冊商標之擁有人： 

         
 

2. 只有在以下條件全部達成的情況下，個人才獲授權使用相關之專業稱號及標誌： 

(a) 成功完成 CEP® 或 CEM® 課程及評核；及 

(b) 持續維持 ICSD 之有效會員資格。 

 

3. 若會員未能按時續會，即喪失使用相關認證的權利。在會籍重新啟動前，不得以 

CEP® 或 CEM® 身份自稱。但可作事實陳述，說明曾持有相關資格。 

 

4. ICSD 有權在任何時間因不當行為、聲譽受損、誤導陳述或不當使用商標等情況，

暫停或撤銷 CEP®／CEM® 之使用權。 

雖然會員可作事實性的正面陳述，但禁止任何誇大個人能力，或直接／間接暗示

「持證者必然具備優越表現」之說法。 

 

5. ICSD 會員屬非投票會員。所繳交之年費用於支持 ICSD 的日常運作，以及其教育

及慈善工作。 

 

6. 公眾（包括僱主）可透過 ICSD 官方網站查核 CEP®／CEM® 會員身份： 

https://www.icsd-global.org/zh/cep-cem-verification 

會員可提出申請選擇不公開列示。 

 

7. 如在文件或專業工作中引用 CEPAR® 方法論，必須加上以下聲明： 

「CEPAR® 為國際可持續發展協進會（ICSD）所註冊之處理 ESG 議題的方法

論。」 

 

 

  



Website: www.icsd-global.org Telephone No.: (852) 8209 8210 Email: info@icsd-global.org 

 

CEP® 商標使用要求 

認可 ESG 策劃師（CEP®）於任何溝通及文件中使用商標時，敬請遵從 ICSD 的規定。 

 
1. CEP® 商標必須與完整稱號「認可 ESG 策劃師」一併使用。 

建議用法： 

• 我是 CEP® 認可 ESG 策劃師。 

• 我是認可 ESG 策劃師 CEP®。 

不建議用法： 

• 我是 CEP®。 

 
2. 必須使用全大寫字母，並附上 ®上標符號。 

 
3. CEP® 商標必須以全大寫呈現，且不得加上句點。 

正確： 

• John Lim, CEP® 

錯誤： 

• John Lim, cep® 
• John Lim, C.E.P.® 

 
4. CEP® 商標應作為描述性形容詞使用，而非作為名詞或動詞。 

唯一例外：在姓名後使用（如簽名檔、信頭、名片）。 

正確用法： 

• John Lim 是 CEP® 認證持有人。 

• John Lim 以 CEP® 認證身分從事 ESG 策劃工作。 

姓名後正確用法： 

• John Lim, CEP® 

錯誤用法： 

• John Lim 是一名 CEP®。 

中文使用：     林約翰 

認可 ESG 策劃師 CEP® 

 
5. 如何於名片上展示 CEP® 認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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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M® 商標使用要求 

認可 ESG 管理師（CEM®）於任何溝通及文件中使用商標時，敬請遵從 ICSD 的規定。 

 
1. CEM® 商標必須與完整稱號「認可 ESG 管理師」一併使用。 

建議用法： 

• 我是 CEM® 認可 ESG 管理師。 

• 我是認可 ESG 管理師 CEM®。 

不建議用法： 

• 我是 CEM®。 

 
2. 必須使用全大寫字母，並附上 ®上標符號。 

 
3. CEM® 商標必須以全大寫呈現，且不得加上句點。 

正確： 

• John Lim, CEM® 

錯誤： 

• John Lim, cem® 
• John Lim, C.E.M.® 

 
4. CEM® 商標應作為描述性形容詞使用，而非作為名詞或動詞。 

唯一例外：在姓名後使用（如簽名檔、信頭、名片）。 

正確用法： 

• John Lim 是 CEM® 認證持有人。 

• John Lim 以 CEM® 認證身分從事 ESG 策劃工作。 

姓名後正確用法： 

• John Lim, CEM® 

錯誤用法： 

• John Lim 是一名 CEM®。 

中文使用：     林約翰 

認可 ESG 管理師 CEM® 

 
5. 如何於名片上展示 CEM® 認證 

 


